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臺南市教育局
承辦學校:臺南市立人國小

幼兒園基礎評鑑說明暨實務研討

臺南市113學年度



差異性比較大者：
●「3.3.1活動室之桌面照度應至少三百五十勒克斯(lux)以上，黑板照度應至少五百勒克
斯(lux)以上。」修正為「室內活動室平均照度至少五百勒克斯（lux）以上，並不得高
於七百五十勒克斯（lux）。」
●「6.2.2戶外固定式遊戲設施應標示使用者年齡及使用規定，並應符合幼兒年齡層。」
修正為「6.2.2固定式遊戲設施應經兒童遊戲場主管機關備查。經備查後，每三年並應
委託專業檢驗機構進行檢驗工作。」

刪除1項：
「4.1.1教保服務人員之薪資所得未因領取政府所發導師津貼差
額或教保服務津貼而調降。」

合併1項：
「3.1.3各班課程不得進行全日、半日或分科之外語教學。」合併至
「3.1.2各班課程應採統整不分科方式進行教學。」
其中「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第4.點「4.實施外語教學者，不得以全
部時間，或以部分時間採非融入方式實施。」

〝 1 1 2 - 1 1 6基礎評鑑指標〞與〝 1 0 7 - 1 1 1基礎評鑑指標〞之差異



1.藉由「112學年至116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
之檢核項目，引導幼兒園建立園務運作基本制度。

2.藉由辦理幼兒園基礎評鑑，執行政府監督的責任，
並檢核幼兒園持續符合法令相關規定

幼兒園評鑑目的



辦理原則

事先告知 •訂定實施計畫，並於辦理學年度開始6個月前公告通知。
•辦理評鑑說明會，詳細說明評鑑實施計畫、評鑑指標及判定基準。

目的單一
•為使幼兒園建立基本制度，符合法令與否為原則。
•「評鑑」係為檢核幼兒園是否符合評鑑指標所訂規範，與
「輔導」為提升幼兒園教保服務品質之目的有所區別。

流程簡化 •以幼兒園現有資料檢核為原則。
•鼓勵採用e化系統資料進行檢核。



基礎評鑑 查察 輔導

目的
1.符合法令規定

2.建立基本運作機制

符合法令規定 提升品質

期程 五年一週期 不定期(每季) 一學年申請一次

涉及

幼兒園

全面 部分(抽樣) 縣市政府規劃/

幼兒園自主申請

與評鑑之
關聯

1.倘於評鑑現場發現逾指標
範疇，涉有違反其他法規
等疑慮之情事，應另依查
察機制妥處。

2.二者辦理及結果不宜相互
替代之，以避免混淆。

1.協助提升需改善處

2.輔導≠通過

基礎評鑑 v s .查察 v s .輔導



主講人:黃雅燕小姐

臺南市112學年至116學年幼兒園
基礎評鑑暨追蹤評鑑實施計畫



基礎評鑑 追蹤評鑑

該學年度受評園應依
教育部公告之自評表
辦理自我評鑑，並報
送至承辦學校，作為
實施基礎評鑑之參考。

針對設立與營運、總務與
財務管理、教保活動課程、
人事管理、餐飲與衛生管
理與安全管理等六大類別，
以實地訪視及紙本審核進
行基礎評鑑。

針對未通過基礎評鑑之幼
兒園，就未通過評鑑之項
目，依原評鑑指標，以實
地訪視及紙本審核辦理追
蹤評鑑。

自我評鑑

評鑑階段



評鑑實施(1/8) 自我評鑑



繳交對象：113學年度受評園
繳交期限：113年12月31前(相關訊息另案公告)
繳交地點：本市北區立人國小
繳交方式：紙本郵寄

自我評鑑



自評表下載路徑

自我評鑑



實施對象：113學年度受評園
實地訪視時間：114年3月至5月 (於113年12底前公告各園訪視日期 )

公告後，即不可更換時間，除不可抗力因素

評鑑實施(2/8) 基礎評鑑



實地
訪視

評鑑實施(3/8) 基礎評鑑

初稿
公布

評鑑結果
申訴
審議

申復
審理

申訴申復
定稿
報告

1 1 4年度

3至 5月 6月 9月7月 8月



評鑑實施(4/8) 公布評鑑結果

全國教保資訊網→幼兒園查詢→評鑑結果查詢



評鑑實施(5/8) 查詢第1週期或第2週期受評學年度、評鑑結果



僅針對基礎評鑑未通過之指標細項進行檢核。
經追蹤評鑑仍未通過者之裁罰處分

評鑑實施(6/8) 追蹤評鑑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5 2條
本市政府處理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與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事件裁罰基準附表一

未通過追蹤評鑑 罰鍰金額

第1次 6萬元

第2次 12萬元

第3次 24萬元

第4次 30萬元



評鑑實施(7/8) 申復、申訴

申訴要件：《幼兒園評鑑辦法第》第9條

申復要件：《幼兒園評鑑辦法》第8條
• 評鑑程序有重大違反相關評鑑實施計畫規定之情事，致生不利於受評鑑幼兒

園之情形。
• 報告初稿所依據之數據、資料或其他內容，與受評鑑幼兒園接受評鑑當時之

實際狀況有重大不符，致生不利於該幼兒園之情形。但不包括因評鑑當時該
幼兒園所提供之資料欠缺或錯誤致其不符。

• 幼兒園對報告初稿所載內容有要求修正事項。
(＊不受理評鑑實地訪視後補件 )



評鑑實施(8/8) 申復、申訴

序 辦理內容 申復 申訴

1 申請期限 收到基礎評鑑報告初稿2週內 收到申復結果定稿報告1個月內

2 申請程序
填具申復/申訴書，載明具體理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向教育局提出。(＊倘逾規定期限，不予受理)

3 審理(議)作業
1、以書面資料審理(議)。
2、審理(議)結果函知申請申復(訴)之幼兒園。

4 審理(議)結果
有理由：修正評鑑報告初稿。

無理由：維持評鑑報告初稿

5 結果 評鑑報告初稿/定稿報告 公布評鑑結果



實際訪視當日



我是你的小呀小可爱

預定時間
工作事項 參與人員 備註

上午場 下午場

9:00
|

9:30

13:00
|

13:30
園務說明

1、評鑑委員
2、受評園代表

1、介紹人員及訪視流程
2、受評園進行簡報。以20分鐘為限

9:30
|

10:30

13:30
|

14:30
分項實地評鑑

1、評鑑委員
2、受評園代表

含書面資料審查、班級及環境實地訪視、
與受評幼兒園代表訪談

10:30
|

11:00

14:30
|

15:00
評鑑委員會議 評鑑委員

評鑑人員會談、彙整基礎評鑑現場檢核結果總
表【初稿】及檢核暨輔導說明表

11:00
|

11:30

15:00
|

15:30
綜合座談

1、評鑑委員
2、受評園代表

1、受評園簽名影印草稿結果
2、委員評述結果並提出改進建議
3、園方針對評鑑結果提出意見並回應建議
4、統整並紀錄雙方交流內容

11:30 15:30 評鑑委員離園

實地訪視當日流程



行政類

教保類

衛生類

實地訪視當日流程-園務說明
為讓評鑑委員快速瞭解受評園現況，簡報時：
1、評鑑指標類別為主，六大類別依序說明。
2、教保活動課程特色背景、理念為輔。

安全管理

餐飲與
衛生管理

人事管理

教保活動
課程

總務與
財務管理

設立與
營運

評鑑
指標



實地訪視當日流程-分項實地評鑑

★依類別分資料夾



★未符合指標項目中，若屬於可
以補件者（有愛心♥標記）得
於 3 0天內寄送補件資料至本科
評鑑承辦人收。

分項實地評鑑之可補件項目

不可補件

可補件



●提供獨立空間或先行迴避

評鑑委員會議

●確認實地訪視當日評鑑結果
●委員提供改進建議
●委員與園方交換意見

綜合座談

實地訪視當日流程-委員會議/綜合座談




